
标 题：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规范移动式压力容器定期检验工作的通知

索 引 号：2021-1637820032424 主题分类：通知

文 号：市监特设发〔2021〕83号 所属机构：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局

成文日期：2021年11月03日 发布日期：2021年11月25日

             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规范
                移动式压力容器定期检验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管局（厅、委），各移动式压力

容器检验机构、使用单位：

2021年7月29日，辽宁省抚顺市特种设备检验监督所进行液化石油气罐车定期检

验时，在未置换罐体内介质的情况下，使用压缩空气进行气密性试验，空气与罐内

介质混合达到爆炸极限，遇静电点火发生爆炸，事故造成1人死亡、1人重伤、3人轻

伤。经调查，该机构在本次检验工作中存在检验人员无证上岗、检验程序执行不规

范、未按安全技术规范实施检验等严重问题。近期国内还发生多起由于使用单位安

全管理混乱引发的移动式压力容器（以下简称移动容器）相关事故。为规范移动容

器定期检验工作，促进使用单位安全管理水平提升，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现就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严格规范检验，保证检验质量

移动容器检验机构应当在核准证注明的本机构检验场地内开展移动容器定期检

验，按照检验方案做好检验前的安全防护和检验准备，严格按照安全技术规范实施

检验。对于盛装易燃、易爆、助燃、毒性或者窒息性介质的移动容器，检验前的准

备工作至少包括对罐体开展残液（气）处理、中和消毒、蒸汽吹扫、通风置换、清

洗等内容，必须确认罐内气体取样分析结果符合相应标准规定并由检验师签字后，

方可进入罐内实施检验作业或者对罐体进行气压（密）试验等。

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各移动容器检验机构要立即开展为期3个月的自查，自查2

二、加强安全管理，落实主体责任

各移动容器充装单位和使用单位要吸取事故教训，切实加强安全管理，落实充

装、使用安全主体责任。建立移动容器安全技术档案，健全安全管理机构和安全管

理人员，明确岗位职责，加强人员专业培训和设备日常维护管理。按照软管制造厂

家的规定，在设计使用寿命期限内定期对充装软管进行耐压试验，严禁任何移动容

器直接向气瓶进行充装。使用单位应当依法申报并接受检验，在送检设备时，应当

重点关注检验机构资质项目、检验场地是否在核准证书注明等相关信息。对于将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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